
双委乡振组发〔2023〕13 号

关于下达 2023 年度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直各相关单位：

根据《邵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邵财预〔2023〕62 号）文件精神，

经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现将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0 万元，具

体项目计划资金安排见附件。

二、项目实施各相关单位要按照《关于印发<湖南省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农〔2021〕

10 号）和《湖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脱贫县涉

农整合资金项目管理操作指南》(湘财农〔2022〕14 号)文件要

求，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

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严格落实项目绩效管理及项目申报、设

计审查、政府财评、质量及进度管理、完工结算审计等相关项目

管理要求。



三、做好衔接资金公开公示的工作，按照省、市相关文件精

神，实行衔接资金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项目实施主体在衔接资

金项目所在村、乡、镇、办政务公开栏或村民主要活动场所进行

公告、公示制度，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衔接资金项目的公

告、公示内容应包括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受益对象、

实施单位（个人）、补助标准、审批程序、政府采购、招投标、

实施期限及项目完成情况等，同时公布项目监督单位及监督电话、

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并由公示主体留相关影像资料备查。

附：双清区 2023 年度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计划表

中共邵阳市双清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2023 年 9 月 19 日



附：

双清区 2023 年度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表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资

金（万

元）

项目类别
项目实施

地点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监管

单位

项目建设

指导单位

产业发展类：资金合计 100 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研学基地

（附属设施建设）
50

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
莲荷村 火车站乡

区委组织部

区农业农村局

区财政局

东城村泥鳅养殖基

地

水渠修建、基地稻田

改造、田埂改造、电

力改造

50
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项目
东城村 渡头桥镇

区委组织部

区农业农村局

区财政局

合计 100


